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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2.15 93學年度第五次法規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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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08  101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101.11.24 第十七屆第三次董事會會議審議通過

102.04.11 101學年度第3次校務會議通過

102.04.26 第十七屆第五次董事會會議審議通過

102.07.16 教育部臺教高(五)字第1020102922號函同意備查

102.08.19 高醫人字第1021102428號函公布
115.03.25 114學年度第3次校務會議通過
115.04.16 第二十屆第十五次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115.05.21 教育部臺教高(五)字第1150051000號函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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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條  本校為提升醫學教育品質，強化臨床教學及研究品質，特依教育人員任用條 例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2 條  臨床教師分為臨床教授、臨床副教授、臨床助理教授及臨床講師等四級。
第 3 條  本校附設醫院及教學醫院之專任醫事人員，從事臨床教學及研究工作且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16至18條及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資格審定辦法」第4條規定，經本校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並取得部訂教師資格者，得聘為臨床教師。
前項所稱教學醫院，係指列入本校組織規程且依法評鑑為醫學中心者。
第 4 條  臨床教師之聘任、升等及改聘須先由本校附設醫院或本校教學醫院審議通過推薦後，送請學校三級教評會依據本校「專任教師新聘及升等計分標準」各級教師審查基準辦理教師資格審查。
依本辦法送審之新聘教學醫院醫事人員人數，每年不得超過本校前一學年度醫學院專任教師總人數之百分之十。
第 5 條  臨床教師之授課時數比照專任教師每週基本授課時數以教授8小時；副教授9小時；助理教授9小時；講師10小時為原則，其授課時數及臨床見實習課程之折算標準依據本校「教師基本授課時數核計辦法」核計。
第 6 條  臨床教師須比照本校專任教師辦理升等及教師評鑑並經三級教評會審查。如因懷孕、生產或有其他重大事由，得比照專任教師申請延長升等或評鑑年限。
第 7 條  臨床教師以兼任為限，不佔本校專任教師員額編制，且不支薪及支領鐘點費。
第 8 條  臨床教師之聘期及續聘評估標準與程序比照本校專任教師相關規定辦理。
第 9 條  臨床教師之聘任、升等、授課時數、教師評鑑及續聘等符合本辦法相關規定者，其年資於辦理教師資格審查時得以專任教師年資採計。
第10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董事會議審議通過後，自公布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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